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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實施貨櫃總重驗證指導原則(草案) 

一、 依據  

依據「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」(SOLAS)第 VI章中增加載

貨貨櫃裝船之前進行重量驗證的要求予以制定。 

二、 名詞定義 

（一） 託運人：指提單或海運單或等效的多式運送文件上定為

託運人的法人實體或法人並且其(或以其名義或代表其)

與航運公司簽訂運送契約者。(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2.1.12

點) 

（二） 碼頭代表：指代表法人實體或法人從事與船舶相關的提

供碼頭設備、泊位、儲存、倉庫或其他貨物搬運服務的

個人。(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2.1.15點) 

（三） 驗證的總重(VGM)：指貨櫃的空重以及所有包裝件和貨品

(包括棧板、貨墊和其他裝入貨櫃的包裝材料和繫固設備)

重量的合計重量，並由託運人或代表簽名。(SOLAS公約第Ⅵ

章 A部分第 2條第 5項規定及 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2.1.6點) 

三、 SOLAS規則規定託運人可以得到載貨貨櫃驗證總重的方法 

（一） 方法一：完成貨櫃的裝箱和密封後，託運人可以對載貨

貨秤重或安排協力廠商秤重(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5.1.1

點)。 

（二） 方法二：託運人(或託運人安排的協力廠商)可以秤重所

有的包裝件和貨品，包括裝入貨櫃的棧板、貨墊和其他

包裝和繫固設備的重量，將貨櫃空重與前述各項重量的

總和相加(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5.1.2點)。 

（三） 允許以總重扣除車重及燃油方式計算重量，但同一車輛

上載二個貨櫃者，應分別對每個貨櫃秤重以確定其各自

重量(MSC.1/Circ.1475通函第 11點)。 

四、 認證合格之場所及設備 

（一） 由託運人自行提供驗證的總重，其使用之秤重衡器應依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「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」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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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固定地秤每年須檢定 1次，每次檢定準確度需於千

分之 1以內。 

（二） 由託運人授權取得驗證的總重場所： 

1. 經航港局核准許可貨櫃集散站經營業，並經財政部關

務署依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核准登記之貨櫃集散

站。 

2. 經財政部關務署依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核准登記

之出口貨棧。 

五、 貨櫃總重驗證作業流程 

獲取並記錄載貨貨櫃驗證總重的責任由託運人承擔及船

長或其代表與碼頭代表在船舶裝載前獲得貨櫃驗證的總重

（MSC.1/Circ.475通函第 4點) 原則，我國貨櫃總重驗證作業流程如

下： 

（一） 整櫃貨(CY櫃) 貨櫃總重驗證( VGM)產出流程 

 

備註﹕ 

1.託運人或代表採用校準合格設備秤重，載於裝櫃清單 (CLP)並簽名，產出

VGM。 

2.若託運人或代表未提供 VGM，則需授權認證合格之櫃場或貨棧，由其採用校

準合格設備秤重過磅獲得櫃重，產出 VGM，若衍生費用由託運人負擔。 

3.由碼頭代表製作裝船清單後，交予船長或代表。 

 

（二） 併櫃貨(CFS櫃) 貨櫃總重驗證( VGM)產出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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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﹕ 

1.託運人或代表採用校準合格設備秤重，載於進倉證明書並簽名，產出 VGM。 

2. 授權產出 VGM方式： 

2.1 一般併櫃貨由認證合格之櫃場或貨棧人員協助彙整所有證明書(內含各

託運人各別簽名之 VGM)，並加總皮重，製作總表。 

2.2 海攬業併櫃貨由海攬業者分別加總所有包裝件和貨品重量，包括棧板、

貨墊、其他裝入貨櫃的繫固設備及皮重後，再由海攬業者簽名得到

VGM。 

3.若託運人或代表未提供 VGM，則需授權認證合格之櫃場或貨棧，由其採用校

準合格設備秤重獲得貨重，產出 VGM，若衍生費用由託運人負擔。 

4.由碼頭代表製作裝船清單後，交予船長或代表。 

 

六、 裝櫃清單及進倉證明書範本 

裝櫃清單及進倉證明書係為 VGM提交之重要文件。 

（一） 裝櫃清單應包含有船名航次、封條號碼、目的地、貨主

聯絡方式、貨櫃號碼、型式、皮重、貨物相關資料、貨

物總重、貨櫃內除貨物外物品總重(如棧板、貨墊和其他

包裝和繫固設備等重量)。整櫃貨之託運人應將貨櫃皮重、

貨櫃內除貨物外物品總重及貨物重量加總獲得貨櫃總重，

於右下角簽名(如附裝櫃清單範本)。 

 
（二） 併櫃貨之託運人應於進倉證明書內載明貨物總重(連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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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裝)，並簽名(如附進倉證明單範本)。 

 

七、 採總重扣除車重方法取得貨櫃驗證總重之方式 

出口貨櫃於港區貨櫃集散站，採全車過磅後再應將曳引車

及半拖車實際重量扣除，以取得精準貨櫃總重。 

八、 貨櫃總重差異之處理方式 

託運人或代表提供 VGM與認證合格之櫃場或貨棧所磅貨櫃

或所秤貨物重量，均提供給船長或其代表參考，若船長或其代

表認為重量誤差足以影響船舶航行安全之虞，得要求託運人或

代表重新過磅產出新驗證的總重。 

 


